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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 

采气一厂大邑 201 井挖潜试气项目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
 

 

2024 年 9 月 5 日，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采气一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、《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 号）、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》（环

办环评函〔2019〕910 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

规范 石油天然气开采》（HJ 612-2011）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》（HJ/T 394-2007）等法律法规

和标准规范，以及《大邑 201 井挖潜试气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

及其批复（成大环评审〔2023〕13 号），在德阳市组织召开了

大邑 201 井挖潜试气项目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会。 

参加验收会的有施工单位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井下作业

分公司、监理单位西南油气分公司石油工程监督中心、设计单

位西南油气分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单位

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、竣工环保验收编制单位四

川蜀瑞诚环保技术有限公司、环境监测单位四川中正源环保技

术有限公司。会议成立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（成

员名单附后）。与会代表和专家查阅了项目工区现场影像等相

关资料，听取了建设单位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及验收调查单位调

查报告的汇报后，经过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工作组意见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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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及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 

建设地点：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悦来镇星火村 6 组。 

建设内容：大邑 201 井挖潜试气项目包括钻前工程、修井

工程、储层改造测试工程三部分，对大邑 201 井须三段实施加

砂压裂改造。 

建设性质：技术改造。 

投资情况：实际总投资 560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233.44

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4.17%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评审批情况 

2023 年 1 月 17 日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

公司开发管理部以《关于下达邑深 1等井前期工作任务的通知》

（分公司开发﹝2023﹞2 号）下达了大邑 201 井挖潜试气项目。

2023 年 11 月，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

《大邑 201 井挖潜试气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；2023 年 11 月

29 日，成都市大邑生态环境局对《大邑 201 井挖潜试气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》进行了批复，批复文号“成大环评审〔2023〕

13 号”。 

大邑 201 井挖潜试气项目钻前工程于 2023 年 12 月完成；

修井工程及储层改造测试工程于 2024 年 5 月 1 日完工。 

（三）验收范围 

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针对大邑 201 井挖潜试气项目钻前

工程、修井工程、储层改造测试工程三部分进行环保验收。 

二、项目建设变动情况 

根据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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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

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〔2019〕910

号）文件，专家组认可验收调查单位对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

地点、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五个方面的调查分析，工程

没有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保设施建设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

（一）生态保护设施及措施 

本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项目占地使土地功能发生

改变，项目采取了经济补偿措施，并有效控制了施工期水土流

失。放喷池、井场等临时占地暂未恢复，根据部署安排，大邑

201 井将实施采气工程，待采气工程完工后再行恢复。 

（二）水体及土壤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 

钻前期：主要为施工废水。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，不外

排。 

修井与压裂期：主要为压裂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。作业废

水产生量为 2286m3，其中 691m3拉运至袁家气田水处理站处理

后回注；858m3 拉运至四川德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厂处置；

737m3 拉运至联 116-1 井、新沙 24-13HF 井等井重复利用。生

活污水收集后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，循环

重厕、或用于配液等重复利用。 

（三）大气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 

钻前期：主要为施工扬尘，利用施工废水沉淀后洒水降尘。 

修井与压裂期：主要为柴油机废气、测试放喷废气、食堂

油烟。大邑 201 井施工期间采用柴油发电机，柴油发电机选用

自带除尘及排气筒设备，并采用优质柴油作为能源；测试放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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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天然气经放喷管线引至放喷池点火燃烧；食堂油烟通过设置

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。 

（四）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 

钻前期：主要为施工机械噪声。钻前施工加强了施工作业

时间的管理，钻前工程夜间未施工。 

修井与压裂期：主要为施工机械噪声、压裂测试放喷作业

噪声。测试放喷选择在昼间进行，放喷池周围设置了三面挡墙，

加强了同周边居民的沟通协调，无环保投诉。 

（五）固废处置设施及措施 

钻前期：主要为基础开挖产生的土石方。钻前工程土石方

用于场内和道路平整、回填，无弃方。表土用于完井后生态恢

复。 

修井与压裂期：主要为水基岩屑（含废弃水基泥浆）、生

活垃圾、废油等。 

水基岩屑（含废弃水基泥浆）产生量为 311.6m3，转运至自

贡立铭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、四川通欣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资源化利用；润滑油回收利用，无废油产生；生活垃圾交环卫

部门处置；包装材料由生产单位回收。 

（六）环境风险防控设施及措施 

本项目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，建立了风险防范制度，施工

中采取了有效的井控、污染物储存、转运和防火、防爆安全防

护等措施。项目废水、固废拉运均做到了统筹安排，并建立了

转运台账。建设单位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并在成都

市大邑生态环境局进行了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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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环保管理体系及措施 

本项目按照 HSE 管理体系要求进行环境管理，在建设过程

中严格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环保管

理机构与管理制度健全，环境保护相关档案资料齐备，采取的

环境管理措施到位。 

四、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（一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

本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项目占地使土地功能发生

改变，项目采取了经济补偿措施，施工期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，

完井后对临时设施进行了拆除。根据后期计划安排，大邑 201

井将实施采气工程，待采气工程完工后再行恢复。项目对生态

环境的影响较小。 

（二）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影响 

本项目施工期废水均得到了有效处置，未发生废水渗漏和

外溢，无废水外排，未造成环境污染，也未发生环保投诉事件。 

根据验收监测结果，项目周边地下水监测指标满足《地下

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中Ⅲ类标准要求，石油类满

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中 III 类水域水质

标准限值要求。 

（三）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

项目施工期间未发生大气污染现象，也无扰民纠纷和环保

投诉现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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